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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精進續獎&永續典範奬」辦法  

壹、表彰目的 

為鼓勵國家新創獎獲獎之項目持續投入研發創新，以利維持競爭優勢、建立技術壁壘、強化商用價

值，獲獎項目自獲國家新創獎之次年度起，得提出續獎申請，通過者將成為當年度優先向各界公告、推

薦、合作、商轉與採用之對象與項目。 

通過兩次續獎者、得於次年度起申請角逐「國家新創永續典範獎」，如評定其精進創新成果屬重大

突破、且研發動能與核心團隊足為新創與科研典範者，每年不分類組限額一至三名，將授予並公開表揚

為國家新創獎永續標竿。 

貳、申請辦法 

一、申請資格 

獎別 申請資格 

精進續獎 曾獲國家新創獎殊榮之企業、機構、學研、臨床與育成機構團隊，其獲獎

項目持續精進創新、研發進程具體者，可提出續獎申請。 

國家新創永續典範獎 曾獲國家新創獎且該項目持續精進、通過兩次續獎者，得於次年度起申請

角逐「國家新創永續典範獎」。 

二、審查時程 

 

三、申請費用 

每一年度精進續獎案件繳交「行政作業暨審查費」計新台幣貳萬元整。當年度同步申請角逐「國家

新創永續典範獎」不另收費。 

四、申請文件 

1.精進續獎申請同意書 

2.精進續獎研發進程說明文件 

3.國家新創永續典範獎申請文件 

肆、審查指標 

一、精進續獎審查重點 

獲獎項目持續精進創新，且在核心技術、生產製造、商轉應用、智財專利、市場開拓、臨床/驗證或

其他面向，具有實質進展及創新成果。 

精進續獎研發進程說明文件 

一、基本資料 1、續獎項目中/英文名稱。 

2、續獎單位中/英文名稱。 

3、企業/團隊/機構負責人姓名、職稱與聯絡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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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獲獎屆別/年份。 

二、精進摘要 申請項目於獲獎(前一次續獎)迄今之研發進展摘要說明。 

三、精進新創說明 針對獲獎（前一次續獎）迄今有持續精進之項目，以列點方式說明其創新精進

之處及成果（擇選以下至少兩項）。 

1、核心技術：說明關鍵技術持續優化、精進以提升競爭優勢之具體成果。 

2、生產製造：說明產品於產製階段、規模之精進成果，如：產製規格與量能

提升、取得國際規範認證等。 

3、商轉應用：獲獎技術商品化、商業化如技轉授權、產學合作、衍生新創公

司之具體進展。 

4、智財專利：說明獲獎後新取得或新申請之國內外專利。 

5、市場開拓：說明獲獎後開發之國內外市場，如：取證上市、導入醫療機構、

開展新通路或區域市場…等。 

6、臨床/驗證：新推進之科學實證或臨床階段之具體進展。 

7、其他：除上述項目外，於其他面向之精進成果。 

四、相關佐證文件 請詳列文件名稱並附上相關檔案。 

二、國家新創永續典範獎審查重點 

獲獎項目持續精進創新，其研發成果屬重大突破，獲國際授權/取證/上市；建立國際準則/指引，且

研發動能與核心團隊足為新創與科研典範。 

國家新創永續典範獎申請文件 

一、重大突破成果 請針對以下指標說明重大突破實績： 

1.國際授權(由本案衍生、已成功之國際技轉授權案) 

2.國際取證(以本案取得之國際上市許可) 

3.國際上市(自本案衍生、成功進入國際市場之成果) 

4.建立國際準則/指引(以本案建立或納入國際 guideline之成果) 

5.其他(其他足為新創與科研典範之成果) 

二、研發動能 1.本案件近 10年重要研發里程 

2.國內外專利佈局 

3.國際權威期刊發布 

三、核心團隊 說明核心團隊成員之學經歷、專長、參與研發項目之貢獻。 

四、佐證文件 請詳列文件名稱並附上相關檔案。 

伍、申請規範 

1.申請續獎期間，申請單位須遵守一切主辦單位制訂之規範與審查流程，並保證申請與報名資料之合法

性與正確性。 

2.申請單位繳交之申請文件資料需依照主管機關規範之相關法令據實書寫之，且文件內容不得有標示不

實、侵犯他人商標、專利、智慧財產權或仿冒等情事，否則主辦單位將取消其續獎申請或得獎資格、

三年內禁止申請，且申請單位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4.申請單位所檢送之續獎申請文件資料，主辦單位與審查委員將盡資料保密之義務，惟相關資料無論通

過各階段審查與否，均不予退還。 

5.如因申請單位之違法行為而致國家新創獎之主辦單位與評審團、執行單位等涉訟或遭受到其他不利傷

害時，得請求申請單位賠償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6.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增刪之權益。 


